
关于 2015-2016 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论文

评审、答辩工作的通知

一、预审（预答辩）工作

1.预审（预答辩）申请（3月 30 日前）

拟在本学期申请学位的学生，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教务系统（新）”

提出预审（预答辩）申请。操作过程见附件 1。

拟本学期申请博硕士学位人员必须符合以下基本要求：课程学习满足个人培

养计划学习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博士论文中期进展(工程硕士中期报告)

在内的所有相关培养环节，且学位论文经导师审定认为达到相应要求。

2.预审（预答辩）资格导师审核（4月 4日前）

为严格落实导师、学院、学校三级审核制度，从本学期开始，涉及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控制各环节均需指导教师在“研究生教务系统(新)”进行审核确认。

新系统实行严格的时间控制节点即逾期不能审核，同时严格执行导师、学院、学

校三级审核，即导师不审核，学院和学校不能越级审核。因此，研究生导师、各

培养学院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核工作，以免影响后续的学术不端检测等相

关工作。

拟本学期申请博硕士学位人员在网上提交预审（预答辩）申请后，要及时将

完成的学位论文初稿交指导教师进行审阅，导师认为研究生论文已达到相应要求

后，于规定的时间登录“研究生教务系统（新）”完成预审（预答辩）资格初

审，并给出同意进行预审（预答辩）的具体意见。导师审核操作过程见附件 3。

同时学生将预审论文匿名论文 2本(不需胶订)、学术不端检测承诺书 1份于

4月 4日上午 11:00前提交到 D211室，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论文预审，预审不通

过的，本次答辩申请无效，半年后重新申请。

3.预审（预答辩）学院审核（4月 10 日前）

（1）资格（成绩）审核

预审（预答辩）资格经导师审核通过后，所在学院安排专人在教务系统（新）



中进行资格（成绩）审核，操作过程见附件 4。

（2）预审（预答辩）结果录入

预审（预答辩）资格经导师和学院审核后，学院组织预审（预答辩）工作，

预审（预答辩）工作结束后，所在学院安排专人在教务系统（新）中完成预审（预

答辩）结果（“通过”或“不通过”）录入工作，操作过程见附件 4。

二、学术不端检测工作

1.检测论文上传（4月 10 日前）

为确保外审学位论文质量，本学期继续使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学位论

文进行检测，预审（预答辩）通过者，学生需对预审（预答辩）过程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认真修改，修改后于 4 月 10 日 11:00 点前登录“教务系统（新）”完

成检测论文的上传工作，操作过程见附件 5。

2.检测论文导师审核（4月 10 日-11 日）

研究生检测论文上传成功后及时请导师登录“教务系统（新）”对待测论文

进行审阅，导师审阅后认为论文达到相应要求，并确认上传的电子论文中无作假

（非本人论文、无图片文字、无多余空格或非法字符等作假情况）后，给出导师

审核意见，操作过程见附件 6。

3.检测论文学院审核（4月 11 日）

学院秘书负责检测论文资格的程序审查，即不定期登录“教务系统（新）”

查询上传论文的研究生以及导师的审核状态，并及时督促研究生尽快上传论文、

督促导师完成审核工作，并给出学院审核意见，操作过程见附件 7。

4.论文检测（4月 10 日－13 日）

研究生处安排专人对上传的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检测，并同期发布学术不

端检测结果，研究生本人、指导教师以及学院秘书均可登录“教务系统（新）”

查询学术不端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

论文检测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本次学位申请资格：

（1）学术不端文字复制比（去除本人）硕士高于 50%（博士高于 30%）的学

位论文，经认定确属抄袭（剽窃）严重或过渡引用者；

（2）硕士论文文字复制比（去除本人）≥30%<50%（博士≥15%且<30%）的



学位论文，经修改仍达不到合格标准者；

（3）采取异常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以图片或公式形式代替普通文字、上

传论文并非本人学位论文...），试图骗取合格检测结果者。

注：学术不端检测合格标准为：硕士<30%（博士<15%）。

5.论文复测（4月 16 日-17 日）

硕士论文文字复制比（去除本人）≥30%<50%（博士≥15%且<30%）的学位论

文，经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和所在学院审批后可进行一次复测，复测相关要求

及表格见附件 8。

三、论文外审（4月 20 日前）

本学期论文送审工作仍采取研究生处抽送与电气学院自送方式进行，所有

研究生论文全部送审，送审论文（隐名，胶订）按硕士和工程硕士 2本，博士 5

本，并填写论文修改报告表 1份（预审后评审前）（学院网站下载，研究生本人

和导师签字确认）。于 4月 20 日上午 11:00 前提交到 D211 室。

四、毕业答辩

本学期的学位论文答辩时间拟集中安排在 6月 4 日至 6 月 12 日进行，具体

时间另行通知。（本通知在电气学院网站公告栏有下载。）

五、本学期日校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人员范围

1.2013级研究生毕业人员；

六、关于在职工程硕士毕业及补考

1.在职工程硕士申请学位人员资格：

2011 级已培养五年，本学期可以申请答辩。

2012 级已培养四年，本学期可以申请答辩。

2.在职工程硕士毕业有发表科技论文的要求，署名单位必须为“河南理工

大学”，第一作者须为学生本人或者导师（导师为第一作者的，学生必须为第二

作者）。请导师提醒各位工程硕士注意发表论文的要求。

3. 2011级和 2012级在职工程硕士课程补考：凡是课程学分不够32学分的，

请各位导师务必通知到相应学生，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到学校，统一参加课程集



中补考，过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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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检测论文导师审核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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